
香港的種族平等概況 

 
 

 

概覽 

香港是知名的文化多元城市，不少外地特別是區內人士選擇居住於此。事實上，很多少數族裔人士早

於幾代前已定居香港，包括英殖時代來自印度部隊的士兵及尼泊爾的啹喀兵，還有開埠初期來港經商

的印度及其他族裔商人。儘管少數族裔人士努力在香港建立他們的家園，一些少數族裔居民還是因為

語言障礙和偏見而被邊緣化，接受教育及就業的機會亦因此受到限制，導致跨代貧窮的惡性循環，令

少數族裔難以在社會向上流動和全面融入社群。 

人口統計 
 

 截至 2016 年底，香港的華裔人口佔 92%，其

餘的 8% 非華裔人口包括白人、菲律賓人、印

度人、印尼人、日本人、韓國人、尼泊爾人、

巴基斯坦人、泰國人及其他。 

 由 2006 年至 2016 年，非華裔人口的人數由

342,198 增加至 584,383，增加 70.8%，超過主

流人口的升幅(6.9%)。這個趨勢主要是與外籍

家庭傭工增加有關，若不包括外傭數目，2016

年本港共有 263,593名非華裔人士。 

 少數族裔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 36.3，較整體人

口的中位數(43.4)為低，亦即較年輕。 

 
 

教育 

 少數族裔的就學率相對較低，特別是年齡在 18-

24 歲 (專上教育) 的組別，只有 29.2%。撇除外

籍家庭傭工，這組別的就學率為 43.3%。 

 對於少數族裔人士來說，中文是他們的第二甚

至是第三或四語言。在5 歲及以上的少數族裔人

士中， 有 45.6% 報稱英語為他們在家中最慣用

的交談語言。另外，接近一半(48.6%) 的少數族

裔人士表示能說廣東話，這是由於他們大部分

是家庭傭工，能利用廣東話與僱主作溝通。 

 儘管政府於 2014/15學年已推出「中國語文課程

第二語言學習架構」和高中應用學習(中文)科，

不少持份者認為仍有必要設立一套學習中文作

為第二語言的課程。另一方面，雖然非華語學

生的「指定學校」政策已於 2013/14 學年被廢

除，但仍有約 40%的少數族裔學生就讀於前屬

指定學校，而這些學校的非華語學生超過

70%，意味學生們融入主流社群的障礙仍存

在。 

 
2016年的就學率 

 
 

31.5%

26.2%

11.2%

10.0%

6.2%

4.4%

3.1%

1.7%

1.7%

1.4%

0.8%

0.6%

菲律賓人

印尼人

混血兒

白人

印度人

尼泊爾人

巴基斯坦人

泰國人

日本人

其他亞洲人

其他南亞裔人士

其他

非華裔人口

3-5歲 12-17歲 18-24歲

92.5% 97.8%

51.8%

90.7%
96.2%

29.2%

整體人口

少數族裔



 

就業 
 

 整體來說，少數族裔人口的勞動參與率(85.9%)高於主流人口(60.8%)，主要是

因為統計數字包括了外籍家庭傭工。若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，少數族裔人口

的勞動參與率為 64.5%。當中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78.1%，高於整體人口的男性

勞動參與率 (68.4%)。反觀少數族裔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只有 50.6%，比整體

女性的勞動參與率(54.5%)為低。個別少數族群如巴基斯坦裔婦女的勞動參與

率更低，只有 18.5%。 

 大部分(74.7%)在職少數族裔人士都從事非技術職位，明顯遠高於整體勞動人口從事同類工作的比

率 (20.9%)，這是由於相當多的少數族裔工作人口是外籍家庭傭工。另外，不同族群在職業上有

相當大的分別，例如較多尼泊爾裔(37.4%)和巴基斯坦裔(37.9%)男性為非技術工人，相對之下，

印度裔及白人男性從事有關工種的比例則分別為 6.7%及 1.7%。 

 少數族裔於 2016年的平均月入為 HK$4,250，遠低於整體勞動人口的收入(HK$15,000)。撇除外籍

家庭傭工的因素，少數族裔的平均月入為 HK$20,000。但個別族群的收入差距甚大，例如白人男

性平均月入達 HK$58,000，但巴基斯坦男性則只有 HK$12,800。 

 

貨品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 
 

 少數族裔在享用貨品及服務時經常受到歧視。2020年，平機會處理了 345宗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而提出的投訴，當中大部分涉及非僱傭範疇，包括貨品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。根據平機會的研究

調查和向少數族裔群體所收集的意見，以下是少數族裔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： 

  

處所的處置或管理─部份業主拒絕將其單位出租予少數族裔人士。 

   
銀行服務─部份少數族裔人士到銀行開立戶口時遭到拒絕。 

   

醫護服務─由於語言的障礙及翻譯服務不足，少數族裔人士患病時未必能適時獲

得妥善治療。 

  

有關種族歧視的法律保障 

 
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於 2009年全面生效。根據條例，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、騷擾及中傷該人，即屬違

法。 

 

平機會向政府提交了有關改革現行反歧視條例的建議，包括修訂《種族歧視條例》，(1) 訂明禁止政

府執行職務或行使職權時作出種族歧視，(2)把保障有連繫人士免受種族歧視及騷擾的條文明確列出，

(3)廢除職業訓練和教育範疇就授課語言而設的例外情況。2020年 6月 19日，《2020年歧視法例（雜

項修訂）條例》正式生效，保障市民的有聯繫人士免受直接種族歧視及種族騷擾，還有保障市民免因

被當為某種族人士而遭直接及間接種族歧視和騷擾。 
 
 

資料來源：2016人口普查─主題性報告：少數族裔人士 

版權所有 © 平等機會委員會    2021年 8月 (網址：www.eoc.org.hk) 


